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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9-02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数量为 98,039,2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 

一、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概述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精工”）于2015

年12月29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9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3,529,411股新股，实际发行的最终数量为61,274,509股。 

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486,994,655.06元，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公司

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向唐灼林、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盛稷股权投资基金（上海）有限公

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4名特定对象发行61,274,50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并于2016年2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托管相关事宜。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16年3月4日在深交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3月4日。 

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6股。2017年度利润分配已于2018年6月22日实施完毕。权益分派实施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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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股本由1,149,154,435股变为1,838,647,096股。 

权益分派对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变动的影响如下： 

单位：股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对象 
权益分派实施前 

所持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权益分派实施后 

所持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唐灼林 12,254,902 19,607,843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509,803 39,215,685 

盛稷股权投资基金（上海）有限公司 12,254,902 19,607,843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2,254,902 19,607,843 

合  计 61,274,509 98,039,214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作为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唐灼林、建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盛稷股权投资基金（上海）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均承诺，

在本次发行完毕后，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

让。 

2、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以上股

份限售承诺。 

3、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2019年3月4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8,039,2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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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唐灼林 19,607,843 19,607,843 

唐灼林先生现任公司董

事长。其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

冻结的情况。 

2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9,215,685 39,215,685 
上述 3 名股东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

押或冻结的情况。 

3 
盛稷股权投资基金 

（上海）有限公司 
19,607,843 19,607,843 

4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9,607,843 19,607,843 

 合 计 98,039,214 98,039,214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在相关股份上市流通后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对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上市流通前 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811,132,607 44.12% 727,799,275 39.58% 

高管锁定股 200,919,481 10.93% 215,625,363 11.73% 

首发后限售股 610,213,126 33.19% 512,173,912 27.8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7,514,489 55.88% 1,110,847,821 60.42% 

三、总股本 1,838,647,096 100.00% 1,838,647,096 100.00%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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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相关的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非公开发行时关

于股份锁定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4、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8 日 


